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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執行小知識 

Q：義務人滯欠金額多少就可能被執行分署限制出境、出海？ 

A：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1款等規定，滯欠金額達

新臺幣(下同)10 萬元以上者，於符合法定事由時，執行分署即得限

制義務人出境、出海；雖未達 10萬元，如已出境達 2次以上者，亦

得為之。 

參考法條：行政執行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1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